
超越法律主义 ：主权国家体系演进 中 的国际法

类型与角色
Ｋ

【内容提要 】 国际法 的形成

和发展是主权国家体系演进过程

中的重要议题 。 本文试图从整体

视角 出发 ， 以 １ ９ 世纪 以来主权 国

家体系 的变迁为背景 ， 对塑 造 国

际法的因素以及国际法本身 的角

色进行梳理和归纳 ， 从而加深对

国际法作用 的理解 。 作为展开分

析的前提 ， 四个方面的基本假定

和推论包括对国家与非 国 家行为

体一般状态 的 可观察性 、 国际立

法与实施 的竞争性 、 国 际法 与 国

内法共享 的微观基础 ， 以及科技

进步的影 响 。 在此基础 上 ， 将 国

际法分为关于身份和非身份事务

的两种基本类 型 ， 对其从维也纳

体系到联合国体系 的演进展开 回

溯讨论 。 着眼于 主权 国家体系 的

扩张过程以及范 围逐渐扩展 的科

技进步 ， 追踪 了 身份性与事务性

规则扮演的双重角色 对权利

和义务 的 已有划分方式 的确认 ，

以及后续互动 的 国际法依据 。 针

对身份性规则中的差异显著减小 ，

而事务性规则 中 的碎片化与反碎

片化斗争大量出现的情况 ， 对法律

主义的贡献与局限进行评价 ，认为

在现有总体稳定 的主权国家体系

下 ，对事务性规则进行充分运用和

推动其更新 ，是有利于大多数国家

和民众福祉的选项 。

【关键词 】 主权 国 家体系 ，

国际法 ，身份性规则 ，事务性规则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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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本文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
“

欧美在跨境产业低碳转型 中 的竞合行为与 中 国对

策研究
”

（编号 ：
２４ＢＧＪ０４５ ）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。

＊＊ 黄以天 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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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旦 国际关系评论第 ３ ５ 辑

一

、 引言

近现代以来的 国际关系 中 ， 国 际法与 主权 国 家体系 的形成和变迁一

直有着密切的联系 。
１６４８ 年的 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》

一般被认为是主权 国

家体系确立的标志性条约 ， 同一时期格劳秀斯所著 的 《 战争与和平法 》则

被视为近代国际法研究与编纂 的开端 。 虽然历史上很多条约 以今天 的标

准来看在公平性上存在争议 ，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 ， 国 际法在特定时期和

范围 内能保障权利和义务的暂时稳定状态 ， 从而成为条约签订或生效之

后的缔约方行为性质的评判依据？ 。

从 １９ 世纪中后期开始 尤其是 ２０ 世纪以来 ，认为能够并且需要通

过国际立法以及对条约和 习惯法等进行诠释和使用 的方式 ， 解决 国 际争

议和约束国家行为 的思潮和主张 ， 获得 了 广泛支持并付诸实践 。 具体表

现为通过条约形式进行 的 国 际立法数量显著增加 ， 以及政府 间 国 际组

织 尤其是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 的设立等 。 这种从国际法立法与实

施的角度解读国际冲突并试图提出对策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， 虽然在定义上

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 ，但一般称之为
“

法律主义
”？

。 随之而来的是关于 国

际法作用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差异 。 例如 ，路易斯 ？ 亨金 （ ＬｏｕｉｓＨｅｎｋ ｉｎ ） 曾

在冷战期间提出 ，从违反国际法的现象远少于遵约现象这一意义上来看 ，

国际法是重要的 ； 而在约翰 ？ 米尔斯海默 （ ＪｏｈｎＭｅａｒｓｈｅ ｉｍｅｒ ）等看来 ， 国

际法以及根据国际法建立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常被高估 。
③

①例如 ， 《凡尔赛和约 》的签署被时任法国元帅福熙称为
“

二十年休战
”

，但该条约仍是对

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权利义务安排在国际法层面进行确认 。 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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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
ａ ｌ ｉｓｍ ，ｆｉｆｔ ｉｅｓ ＾４／

－

ｆａ ｉｒｓ ，Ｖｏ ｌ ．３２ ？Ｉｓｓｕｅ ３ ，ｐｐ ．２６５
一

２７８ ．

？Ｈｅｎｋｉｎ ，Ｌ ．１９７９ ．Ｈｏｗ Ｎａ ｔ ｉｏｎｓＢｅｈａｖｅ ．Ｃｏｌｕｍｂｉａ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Ｐ ｒｅｓｓ
；２ｎｄＲｅｖ ｉｓｅｄ

ｅｄ ． Ｅｄ ｉ ｔ ｉｏｎ ． Ｍｅａｒｓｈｅ ｉｍｅ ｒ ，Ｊ ．１ ９９４ ． Ｔｈｅ Ｆａ ｌ ｓｅ Ｐｒｏｍｉ ｓｅ ｏｆ 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Ｉｎｓ 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ｓ ．Ｉｎ ｔｅｒｎａ ？

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
Ｖｏｌ ． １ ９ ，Ｎｏ ． ３ ，ｐｐ

．５
—

４９ ．

７０



■ 超越 法律 主义 ： 主权 国 家体 系 演进 中 的 国 际 法 类型 与 角 色

虽然采用宏观视角 ，但本文尝试从一个较小的切人点探讨 国 际法在

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与变迁过程 中 的角 色 ， 即通过梳理和 归纳 国 际法与其

角色相关的特点 ，从而加深对 国 际法作用 的理解 。 这种类型 的特点应该

由 主权国家体系的演进历程塑造 ， 同时能作用于后者 。 因此 ， 本文通过三

个主要步骤展开 。 首先 ，有必要引入构成本文前提的基本假定 ， 并在其基

础上建立对国际法进行类型学分析的视角 。 其次 ， 针对规定 国家间地位

异同的
“

身份性
”

的 国际法 ， 以近现代 以来具有代表性 的条约为主要对象 ，

综合主要 国家的立场及 国 内 因素 的影响展开整体性分析 。 最后 ， 针对规

定非身份领域的
“

事务性
”

的 国际法 ， 以近现代以来在 贸易 、技术等重要 国

际议题领域的 国际条约为主要研究对象 ， 同样综合主要 国家的立场及 国

内 因素的影响展开分析 。 作为总结 ， 本文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讨论 ，提出关

于身份规则平等化 、事务规则碎片化 以及法律主义作用有限但必要 的

观点 。

二
、 分 析 框 架

（
一

） 基本假定

１ ．
＿般状态的可观察性

主权国家体系的演进过程充斥着纷繁复杂的事件 。 这些事件 由 不 同

类型的行为体 ， 以不同 的 目 的或动机 、 不同 的方式 、 不 同 的程度参与其中 。

由于这些力量的共同塑造 ， 对这一领域的历史进行梳理和解释就必须关

注研究对象的部分侧面或特征 ， 而忽略其他
——用肯尼思 ？ 沃尔兹 （ Ｋｅｎ－

ｎｅ ｔｈ Ｗａ ｌ ｔｚ ） 的话来说 ，有关国 际政治的理论 中遍布
“

忽略
”

（ ｏｍ ｉｓｓｉｏｎｓ ）
①

。

根据这些考量 ，下文的讨论有必要将视线聚焦到更小 的范 围 ， 即大部分的

国家以及 民众 ，在主权国家体系确立和发展的大部分时期 ， 对国际法采取

的立场的共 同点 。 本文将其称为与 国际法演进相关的历史 的
“
一般状

①Ｗａ ｌ ｔｚ ， Ｋ ．１ ９９０ ． Ｒｅａ ｌ ｉｓ ｔ ＴｈｏｕｇｈｔａｎｄＮｅｏｒｅａ ｌ ｉｓ ｔＴｈｅｏ ｒ
ｙ

．Ｊｏｗ ／ｔｗ ／ 〇／

Ｖｏ ｌ ．４４ ，Ｎｏ ． ｌ ， ｐｐ ．２ １
—

３７ 。 尽管这是肯尼思 ？ 沃尔兹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立场对批

评者进行的 回应 ， 可 以认为其他的 国际政治理论也是类似的情况 ^

７ １



■ 复旦 国际关系评论第 ３５ 辑

态
”
——这并不是规则 的稳态 ：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 ， 主权 国家体系 以及 国

际法的观念与实践都发生 了剧烈 的变动 ，

一个典型例子是通过战争获取

领土的方式已被摒弃 ；然而就一般情况来看 ， 大部分的个体和群体只是 以

新的方式追求 自 身安全等利益 ， 无论其具体 的动机 、手段或立场怎样变

化 ，优先考虑 自我或其所属群体利益的底层逻辑并未改变 。
？

具体而言 ，对一般状态 的讨论需要两个更具体的假定进行支撑 。 其

一

，需要假定的是 ， 国家行为体或相关的个体以及群体创设和遵守 国 际法

的动力或原因是宏观上可 以观察和 归纳 的 。

？在这一前提下 ， 才能建立关

于产业能力 、技术溢出等方面的假定 ，并将其与 国际法的演进相关联 。 其

二 ，大部分情况下 ， 在实际矛盾 尤其是损害 出 现之后 ， 相关行为

体才会产生足够的力量支持推动 国 际法进行 回 应和规制行为 。 换言之 ，

在实际的利益冲突 尚 未直接 出 现 的议题领域 ， 预防性地设定行为合法性

的做法是很少见的 。
③

２ ． 国际立法与实施的竞争性

国际法区别于国 内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 ， 除强行法规则 ， 主权 国家可

以决定是否同意受到 国际条约或习惯法的约束 ，从而根据 自 身的利益参与

和实质性地影响 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 。 但在国际法的很多领域 ，如军事 、贸

？Ｍｅｒｃｅｒ ，Ｊ ．２００６ ．ＨｕｍａｎＮａ ｔｕｒｅａｎｄ ｔｈｅＦｉ ｒｓ ｔ Ｉｍａｇ
ｅ

：Ｅｍｏｔ ｉｏｎ ｉｎ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

Ｐｏｌ ｉ ｔ ｉｃｓ ． Ｊｏｕ ｒｎａ ｌ ｏｆ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ｓ ａｎｄ 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，Ｖｏ ｌ ．９ ，ｐｐ ． ２８８
—

３０３ ，

②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，这一假定同大部分的实证主义路径研究的前提是一致的 ， 与

批判性理论的视角有差异 。 但即便是强调
“

主体间性
”

的建构主义 ，在实证研究中也会在一定

程度上 回归客观主义的视角 。 参见 Ｈｏｐｆ ， Ｔ ．１９９８ ． ＴｈｅＰｒｏｍｉ ｓｅ ｏｆ 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 ｉｖ ｉ ｓｍ ｉｎ Ｉｎ ｔｅｒ ？

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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ｓ Ｔｈｅｏｒ
ｙ

．Ｖｏ ｌ ．２３ ，Ｎｏ ． ｌ ，ｐｐ
． １ ７ １ ２００ 。

③ 一个同
“

预防
”

概念相关的例子是 ，在新兴的技术性较强的转基因产品跨境运输议题

中 ，关于是否建立允许根据科学不确定性 （ ｓｃ 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 ｕｎｃｅｒ ｔａ ｉｎｔｙ ）管制进出 口 的原则 （ ｔｈｅ
ｐｒｅ

？

ｃａｕｔ ｉｏｎａｒｙ ｐ ｒ ｉｎｃ ｉｐ ｌｅ ） 的问题中  ，美国与欧盟对该原则 的适用方式存在较大争议 。 就原则本身

而言 ，措辞也不同于
“

预防
”

 （ ｐ
ｒｅｖｅｎｔ ｉｖｅ ） ，欧盟认为根据对转基因产 品潜在风险的评估 ， 应该

在进出 口 中优先适用该原则 ，但是迄今并未发生 由跨境运输导致的有 国际影响的损害 ， 在 国

际上也相应缺乏明确立法或阐释该原则的合力 。 参见 Ｗ ｉｅｎｅｒ ， ：Ｌ ＆ Ｒｏｇｅｒｓ ， Ｍ ． ２００２ ． Ｃｏｍ？

ｐａｒｉｎｇ ｐ
ｒｅｃａｕ ｔ ｉｏｎ  ｉｎ  ｔｈｅＵｎｉｔｅｄ Ｓｔａｔｅｓａｎｄ Ｅｕ ｒｏｐｅ

，／ｏｗｎｗ ／ ｃ／ Ｋ ｉｓｆｃ Ｋｅｙｅａｒｃ／ｉ ，Ｖｏ ｌ ． ５ ， Ｉ ｓｓｕｅ

４ ，ｐｐ ．３ １ ７ ３４９ 。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
“

预防性战争
”

的概念 ，

一些 国家支持的在未 出现

实际的武力使用或威胁时的
“

预防性战争
”

主张遭受广泛批评 。 参见 Ｇａ ｉｒｅｎ ， Ｄ ． ２０ １ ９ ．Ｐｒｅ ？

ｖｅｎｔｉｖｅ Ｗａｒ ：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Ｃ ｌａｓｓ ｉｃａｌ ａｎｄ 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
， ／ｏｗｍａ ｆ份 ／ ｚ ｆｃｓ ，Ｖｏ ｉ ． １ ８ ，

Ｉ ｓｓｕｅ ３ ，ｐｐ ．２０４ ２２２ 。

７２



■ 超越法律主义 ： 主权 国 家体 系 演进 中 的 国 际 法 类 型 与 角 色

易 、金融 、科技等 ，不同 国家的影响力和需求存在巨大差异 ， 因此 ， 怎样塑造

和运用国际法存在立场上的大量矛盾和分歧便成为必然的ｉ寸论重点 。

因此 ，本文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和 国 际立法与实施的竞争性有关 。 这

并非假定所有的 国际法条文都是矛盾与冲突之下的产物 。 大量国 际条约

的条款是不涉及实质性的权利义务划分的立场和政治意愿的宣示① 。 如

果认为在一般情况下 ，各国会为维护 自 身利益而竞争 ， 那么关于权利义务

划分的 国际法规则必然是竞争下的产物 。 由这一假定可 以进一步延伸 出

两个关于国家参与 国际法演进方式的推论 ： 其一 ， 有意对涉及具体权利义

务划分的 国际法规则进行塑造 的 国家 ， 需要 以在相应领域具备竞争能力

为基础 。 其二 ，如果国际法规则进行了权利义务的划分 ，在遵约的前提下 ，

国家需要对增强竞争能力 的策略和路径进行相应调整 。

３ ． 国际法与国 内法共享的微观基础

从立法到实施 ， 国 际法与 国 内法的差异毋庸多言 。 但是这不意味着

国际法与 国 内 法不会发生实质性 的关联 。 无论在 国 际层面还是 国 内层

面 ，制度或规则 的建立与运行 ，根本上仍然要通过人来进行 。 除少数为 国

际组织履行职责的个人 ，大部分个人在参与 国际交往时的共 同特点 ， 是其

作为来 自不同主权国家行为体的 国籍人的身份 。 有少数较为 明显地将个

人行为与国家行为连接的例子 ， 如在 国际强行法 中 ，对个人与 国家的战争

罪等违法行为的双重认定 。
②

因此 ，可 以假定国际法 的演进与个人权利义务在国 内法上的一般状

态有密切关联 ， 即 国 内法上的权利义务观念可 以投射到 国际法领域 。
③例

如 ，

一个国家如果在 国 内形成反对种族歧视的共识和规则 ， 在 国际法上很

可能采取相 同立场④ 。 当然 ，这种投射也会表现为对所属 国利益的优先关

①例如 ，在欧盟与美国的 国际法适用理论与实践中 ， 根据国际法规定 的权利义务的清

晰程度对其在国 内的适用方式进行区分 。

②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以来 ，对这一点形成国际共识 。 参见 Ｗｒｉｇｈ ｔ ，Ｑ ．１ ９４５ ．Ｗａｒ

Ｃｒｉｍｉｎａ ｌ ｓ ． 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Ｊｏｕ ｒｎａ ｌ ｏｆ 

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Ｌａｗ ，Ｖｏ ｌ ．３９ ， Ｉ ｓ ｓｕｅ ２ ，ｐｐ
．２５７
—

２８５ 。

③Ｇ ｌａｎｖｉ ｌ ｌｅ ， Ｌ ． ２０ １ ６ ． Ｓｅ ｌｆ
－

Ｉｎｔｅ ｒｅｓ ｔ ａｎｄ  ｔｈｅ Ｄ ｉｓｔａｎｔ Ｖｕ ｌｎｅｒａｂ ｌｅ ．

Ａｆｆａ ｉ ｒｓ ，Ｖ〇 １ ． ３０ ，Ｉｓｓｕｅ ３ ，ｐｐ ．３３５
—

３ ５３ ．

？ｄｅＭｏｒａｅｓ ，Ｒ ．２０２ １ ． Ｔｒａｎｓ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Ａｃ ｔ ｉｖｉｓｍａｎｄ Ｄｏｍｅｓ ｔ ｉｃ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ｓ ：Ａｒｍｓ Ｅｘｐｏ ｒ ｔｓ

ａｎｄ ｔｈｅ Ａｎ ｔ ｉ
－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Ｓｔｒｕｇｇｌｅ ｉｎ ｔｈｅＵＫ Ｓｏｕ ｔｈＡｆｒｉｃａ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ｓ （ １ ９５９ １９９４ ） ．Ｆｏｒｅｉｇｎ

Ｐｏｌ ｉｃｙ 

Ａｎａ 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． １ ７ ，Ｉｓｓｕｅ ４ ，Ｏｃ ｔｏｂｅｒ ２０２ １ ．

７３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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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——

同样是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 国家 的 民众 ， 在 自 我利益优先的导 向

下 ，很可能不会反对本国取得相对于其他 国家更为优越的地位 ，但是会对

相反的情况持抵制态度 。
①

４ ． 科学技术的影响

从现代社会至今 ，经验性的观察能表 明科学技术 的发展一直在深刻

影响产业进步和各国 国 内社会形态的演进 。
？例如 ，从印刷术开始 的通信

媒体技术的进步 ，通过提升识字率和通信效率等多种作用促进工业化发

展 ， 同时相关科技又受到工业化水平提升 的反哺 ； 如果不是该领域的发

展 ， 国 内法治建设要求的公开 、透明 、广泛参与 、及时 回应 民意关切等也无

从谈起 。
？其他诸如化工 、计算机等领域的发展 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物质

基础 。
④从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 以及产业发展需求等角 度 ， 可 以假定科

技通过影响 国家在 国 际竞争 中 的政策立场和能力 ，从而在 国 际法的演进

过程中发挥作用 。

考虑到 国家在维护 自 身利益上 的主动性 ， 可 以 对这一假定进行两个

方面的推论 。 其一 ，在科技上具有优势地位的 国家通过运用其科技优势

和其他资源 ，推动在国际法上制定对维护其领先地位有利 的规则 。 其二 ，

如果相对落后的 国家在科技 以及相应产业上 的实力增强 ， 能够推动 国 际

法在相应领域向更均衡的方 向发展 ，也会促使领先的 国家推动规则更新 。

（二 ） 对 国 际 法 的基本类 型划分

亨利 ？ 萨姆纳 ？ 梅因 （Ｈｅｎｒ
ｙ
ＳｕｍｎｅｒＭａｉｎｅ ）将 国 内法在近现代 以来

的发展描述为
“

从身份到契约
”

的过程 ，指在法律上对参与政治 、经济 、社会

等活动的身份要求逐渐变少或放宽 ， 大部分活动在竞争性的市场上 以 自

？Ｐｏｗｅ ｒｓ ，Ｒ ． ＆ Ｒｅｎｓｈｏｎ ，Ｊ ． ２ ０２３ ．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Ｓ ｔａ ｔｕｓ 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ａｎｄ 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Ｓｕｐｐｏｒｔ

ｆｏｒ Ｐｏｌｉ ｔｉｃａｌ Ｌｃｓｉｄｉｅｒｓ ．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Ｊｏｕｒｎａ ｌ ｏｆ 

Ｐｏｌ ｉ ｔｉｃａ ｌ Ｓｃ ｉｅｎｃｅ  ９Ｖｏｌ ．６７ ， Ｉｓｓｕｅ ３ ，ｐｐ
． ７３２ ７４７ ．

②Ｍｏｒｍｉｎａ ， Ｍ ． ２０１９ ．Ｓｃ ｉｅｎｃｅ 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
ａｎｄ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ａｓＳｏｃ ｉａ ｌＧｏｏｄｓｆｏｒＤｅ －

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：Ｒｅ ｔｈ ｉｎｋｉｎｇ 
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Ｃａｐａｃ ｉ ｔ

ｙ
Ｂｕ ｉ ｌｄ ｉｎ

ｇ
ｆｒｏｍＳｅｎ

’

ｓＣａｐ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ｅｓ 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．Ｓｄ －

ｅｎｃｅ ＆ 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
Ｅｔｈ ｉｃｓ  ＾Ｖｏｌ ．２ ５ ，Ｉｓｓｕｅ ３ ，ｐｐ ．６７ １ ６９２ ．

③ 例如 ，关于现代技术条件下知识的传播对反种族歧视运动 的作用 ， 见 Ｚｉｌｌｅｒ ， Ｃ ． ＆

Ｈｅ ｌｂ ｌ ｉｎｇ ，Ｍ．２０ １ ７ ．Ａｎｔ ｉｄ 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 ｔ ｉｏｎＬａｗｓ ，Ｐｏ ｌｉｃｙ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ａｎｄ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Ｓｕｐｐｏｒ ｔ ．

Ｂｒｉ ｔ ｉｓｈ Ｊｏｕｒｎａ ｌｏｆ 

Ｐｏ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 Ｓｃｉｅｎｃｅ
 ＾Ｖｏ ｌ ．４９ ，Ｉ ｓｓｕｅ ３ ，ｐｐ

． １０２７ １ ０４４ ｏ

④Ｓｔｒｏｈｍａ ｉｅｒ ， Ｒ ． ， Ｓｃｈｕｅｔｚ ， Ｍ ． ＆ Ｖａｎｎｕｃｃ ｉｎｉ ， Ｓ ．２０ １ ９ ．ＡＳｙ ｓ ｔｅｍ ｉｃ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ｏｎ

Ｓｏｃ 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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 ｉｎｔｈｅＤ ｉ
ｇ

ｉｔａ ｌＡｇｅ ．Ｊｏｗｎｕｚ ／〇／ ａｎｄＥｃｏ－

ｎｏｍ ｉｃｓ ，Ｖｏ ｌ ．４６ ，ｐｐ ． ３６ １ ３７８ ．

７４



■ 超越 法律 主义 ： 主权 国 家体 系 演进 中 的 国 际 法 类 型 与 角 色

主订立和履行契约的方式进行 。
①在国际法领域 ， 也有学者将主权者的行

为分为统治权行为和经营权行为两种类型——前者是政治性的 ， 针对主

权包含的领土 、外交 、管辖等要素 ， 身份是与统治权行为建立相关性 的前

提 ；后者则针对贸易 、投资 、 研发等领域 ， 这些领域一般被认为具有非政治

性的特征 。 显然 ，这种划分方式与梅 因 描述的 身份与 契约 的类型划分有

着相同 的逻辑 。 另一个可 以佐证的例子是 ， 在 国家豁免原则 的适用范 围

上 ， 对国家或国家控制实体参与 的商业行为 ，取消或限制豁免 的 国家数量

在增加 ，说明统治权与经营权行为的划分得到更多的认可 。

？

因此 ，本文在借鉴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 ，从规则是否针对
“

身份
”

的

角度 ，对国际法进行类型学划分 。 具体而言 ， 国际法在数百年的演进历史

中 ，针对权利义务的设置在回应两个方面的议题 ：

一是国家间 的相对身份的

异同 ， 即主权国家体系 中 的决策地位是否存在差异 ， 以及获得特定地位的合

法方式 ；
二是在贸易 、投资等其他领域 ， 国家在参与具体交易或其他事务性

的活动时需要遵循的规则 ， 如反倾销 、反补贴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等 。

三
、 关 于 身份的 国 际 法 ： 向平等化 的 演进

（
一

） 从维也纳体 系 到 第
一次世界大 战

在国际关系史上 ，
１８ １ ５ 年 《维也纳条约 》及之后建立 的维也纳体系有

着重要地位 。 相关国家在均势建立后 ， 将资源投人更大范围 的贸易 、 战争

等各种互动 中 ，持续争夺相对优势地位 。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， 工业革命

带来的科技进步迅速改变欧美的社会形态 ，表现为工业的规模化发展 、水

平提升以及更高程度的 国 内政治参与等 。 从主权 国家体系 的扩张 以及科

技进步带来的 国 内产业和 民意基础变化两个角度 ， 可 以进一步梳理从维

也纳体系的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身份性规则的演进 。

①［英 ］亨利 ？ 萨姆纳 ？ 梅 因 ： 《古代法 》 ， 瞿慧虹 、 高敏译 ， 中 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９

年版 。

②Ｗｅｉｄｅｍａ ｉ ｅｒ ， Ｍ ． ＆ Ｇｕ ｌ ａ ｔｉ ， Ｍ ．２０ １８ ，Ｍａｒｋｅ ｔ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 ａｎｄｔｈｅ Ｅｖｏ ｌｕ ｔ ｉｏｎ ｏｆ Ｆｏｒｅ ｉｇ
ｎ

Ｓｏｖｅｒｅ ｉ

ｇｎ Ｉｍｍｕｎｉ ｔ
ｙ

．Ｌａｗ ＆ Ｓｏｃ ｉａ ｌＩｎｑｕ ｉ ｒｙ ，Ｖｏｌ ．４３ ，Ｉｓｓｕｅ２ ，ｐｐ ，４９６ ５２６ ，

７５



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３５ 辑

１ ． 主权国家体系的扩张

当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 国家开始与非欧洲 国 家交往 ，平等主权者的

身份并没有被 自 动赋予后者 。 相反 ， 是否能够被主权 国 家体系 的先加入

． 者看作平等的 国家而
“

接纳
”

，成为先加入者外交决策 中利益考量的一部

分 。 在这一时期的开端 ，

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 １ ８３８ 年《 巴尔塔利曼条

约 》 （Ｔｒｅａ ｔｙ
ｏｆＢａ ｌ ｔａＬｉｍａｎ ）签订前后 ，奥斯曼帝国在英国的条约关系 中的

身份变化① 。 在该条约签订前的很长时间里 ，英国 同奥斯曼帝国 的贸易 以

赋予英国人贸易特权的单边让与协定 （Ｕｎｉ ｌａ ｔｅｒａ ｌＣｏｎｃｅｓｓ ｉｏｎｓ ）作为基础 ，

不同于英国与其他欧洲 国家建立 贸易关系 的方式 。 在维也纳体系建立

后 ，英国认为迫切需要 向西亚 、 中东地区增强影响力 以对抗俄国 ， 遂通过

《 巴尔塔利曼条约 》将其同奥斯曼帝 国 的贸易关系 由后者的单边授权修改

为稳定化的双边条约关系
——不仅确认了此前的 贸易特权 ，还使得奥斯

曼帝国 以条约义务的方式提高了对英国的产业开放程度 。

因此 ， 以缔结条约的方式与维也纳体系之外的 国家交往 ， 也不意味着

英国等国在主权权利的理念和实践上平等对待缔约相对方 。 无论是对 １ ９

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还是 日 本等无可争议 的具有 国 家形态的行为体 ， 抑或

国家建制远未完善的部落 ，都被维也纳体系 内 的欧洲 国家视为
“

先进
”

的

国际法理念与规则的传播对象和接受方？ ， 同它们 的身份有明显差异 。 这

一时期欧洲发展的
“

文明 国家
＂

（ ｃ ｉｖｉｌ ｉｚｅｄｎａ ｔ ｉｏｎｓ ） 的概念仅指少数的欧洲

和美洲国家 ，其他国家或地区则被称为
“

非文明 的
＂

（ ｕｎｃ ｉｖｉ ｌｉｚｅｄ）行为体 ，是

“

野蛮人
”

（ ｂａｒｂａｒ ｉａｎｓ ）甚至是
“

野人
”

（ ｓａｖａｇｅ ） 。
③

这种基于身份的差异对待显然会引 发被歧视者的反对 。 当然 ，历史

已表明 ，在欧洲全面领先并作为 国际事务 中心的 １ ９ 世纪 ，其他国家缺乏对

①Ｋａｓａｂａ ，Ｒ ， １９９３ ．ＴｒｅａｔｉｅｓａｎｄＦｒ ｉｅｎｄｓｈ ｉｐｓ ：Ｂｒ ｉ ｔ ｉ ｓｈＩｍｐｅｒ ｉａｌｉ ｓｍ
，ｔｈｅＯｔ ｔｏｍａｎ

Ｅｍｐ ｉｒｅ ，ａｎｄ Ｃｈ ｉｎａ ｉｎ ｔｈｅ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Ｃｅｎ ｔｕｒ
ｙ

．Ｊｏｕ ｒｎａ ｌ ｏｆ
ＷｏｒｌｄＨｉｓ ｔｏｒｙ ９Ｖｏ ｌ ． ４

， Ｉ ｓｓｕｅ２ ？

ｐｐ ．２１ ５ ２４ １ ．

②Ｙｉｎ ， Ｚ ．２０ １ ６ ．Ｈｅａｖｅｎ ｌ
ｙ
Ｐｒ ｉｎｃ ｉｐ 丨 ｅｓ ？Ｔｈｅ Ｔｒａｎｓ 丨ａ ｔ ｉｏｎ ｏｆ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 Ｌａｗ ｉｎ１ ９ ｔｈ

－

ｃｅｎｔｕｒｙ 
Ｃｈｉｎａ ａｎｄ ｔｈｅ Ｃｏｎｓ 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 ｏｆ Ｕｎｉｖｅｒｓａ ｌ ｉ ｔｙ

． 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Ｊｏｕｒｎａ ｌ ｏｆ 

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Ｌａｗ ？

Ｖｏ ｌ ．２７ ，Ｉｓｓｕｅ ４ ，ｐｐ
． １ ００５

—

１ ０２３ ．

③Ｅｂｅｒ ｌ ，Ｏ ． ２０ １ ５ ． ＴｈｅＰａｒａｄｏｘ ｏｆＰｅａｃｅ ｗｉｔｈ 

“

Ｓａｖａｇ
ｅ
”

ａｎｄ 

“

Ｂａｒｂａｒ ｉａｎ
”

Ｐｅｏｐ
ｌｅｓ ．Ｉｎ

Ｈｉｐｐ ｉｅｒ ，Ｔ ． ＆Ｖｅｃ ，Ｍ ． （ ｅｄｓ ． ）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ｏｆＰｅａｃｅ ｉｎＮ 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Ｃｅｎ ｔｕｒｙ
Ｅｕｒｏｐｅ ．Ｏｘｆｏｒｄ

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
ｙ 
Ｐ ｒｅｓｓ ， ｐｐ ．２ １ ９ ２３７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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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超越 法律主义 ： 主权 国 家体 系 演进 中 的 国 际 法 类 型 与 角 色

国际法的理念或实践施加影响 的实力 。 这种情况在 日 本的工业化进程取

得明显进展的 １９ 世纪末期到 ２０ 世纪初期 出现
一些改变 。 在德 国海军扩

张的压力下 ，英国开始给予 日本在国际议程中更为平等的地位 ， 突 出表现为

英 日 同盟的建立 。 但是这种
“

接纳
”

或
“

加入
”

放在国际立法的整体背景下来

看 ，只是少数非欧美国家在部分领域缩小了与欧美国家的身份差异 ，并不表

明
“

文明
”

与
“

非文明
”

行为体划分模式在欧美主导的国际立法中的消解① 。

同时 ， 即 便 在 这些 自 认 为平 等 的 欧 洲 国 家 包括后 加 人 的 美

国
——

中间 ，

“

应然
”

的主权平等规则既不能确保主权者不发生 冲突 ，也不

意味着能有效约束主权者相互竞争的行为方式 。 为 了 明确在国 际事务和

利益划分中的相对地位 ， 在规范意义上
“

平等
”

的主权国家可 以选择任何

方式改变其他国家的主权构成要素 ，从而确立地位高低次序 。 作为 当 时

的合法行为选项 ， 战争在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初被多次用于解决欧美在全球

范围因殖民地 、贸易壁垒 、领土争端 、 区域主导权等导致的矛盾

以战争这种最激烈的 冲突方式为观察窗 口 ，从 １ ９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克里

米亚战争到 １ ９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普法战争 ， 以及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美西战争

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， 可以看到 国 际法在两个层面发挥了身份性的作用 。

在主权国家的 构成要 素 以 及 时际法允许 的殖 民地和所谓
“

势力 范 围
”

（ ｓｐｈｅ ｒｅｏｆ ｉｎｆ ｌｕｅｎｃｅ ） 的确定上 ， 国际条约被用于确认战争各方明示同意的

和平状态下的利益安排 。 同时 ，在战争的实施层面 ，关于中立国身份和交战

行为的规则 ，也在这一时期通过缔约与实践逐步发展 。 从 １９ 世纪末至第一

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，第一次和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在中立国身份的确立 、海

战与陆战规则 、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等领域缔结了一系列条约 。
③

２ ． 科技进步下的公众参与

从 １９ 世纪中期开始 ，工业革命在产业应用层面的突破率先改变 了欧美

的产业与社会形态 。 铁路 、汽车 、蒸汽机和轮船的使用使得欧美同其他大洲

？Ｂｅｓ ｔ ，Ａ． ２００６ ．Ｒａｃｅ ，Ｍｏｎａ ｒｃｈｙ ，ａｎｄ ｔｈｅＡｎｇｌｏ－

ＪａｐａｎｅｓｅＡｌ ｌ ｉａｎｃｅ ，１ ９０２
—

１ ９２２ ．

Ｓｏｃ ｉａ ｌ Ｓｃ ｉｅｎｃｅ Ｊａｐａｎ 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，Ｖｏ ｌ ．９ ，Ｎｏ ． ２ ，ｐｐ
． １ ７ １ １８６ ．

②Ｂｕｚａｎ ， Ｂ ． ＆ Ｌａｗｓｏｎ ，Ｇ．２０ １ ３ ． Ｔｈｅ Ｇ ｌｏｂａ ｌ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
：ＴｈｅＮ ｉｎｅ ｔｅｅｎ ｔｈＣｅｎ －

ｔｕｒ
ｙ 

ａｎｄ ｔｈｅＭａｋ ｉｎｇｏｆＭｏｄｅｒｎ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Ｒ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 ．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Ｓｔｕｄ ｉｅｓＱｕａ ｒ ｔｅｒｌｙ ，

Ｖｏ ｌ ． ５７ ， Ｉ ｓｓｕｅ ３ ， ｐｐ ．６２０
￣

６３４ ．

③Ｖａ
ｇｔｓ ， Ｄ ． ２０００ ． ＴｈｅＨａ

ｇ
ｕｅＣｏｎｖｅｎ ｔ ｉｏｎｓ ａｎｄＡｒｍｓ Ｃｏｎｔｒｏｌ ．Ａｍｅｒｉｏｍｏ．

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Ｌａｗ ９Ｖｏ ｌ ． ９４ ，Ｉ ｓｓｕｅ１ ？ｐｐ ．３ １ ４ １ ．

７７



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３５ 辑

国家或殖民地的大规模贸易风险显著降低并提高了贸易效率 ，让更多的人

口 、企业 、土地 、矿产等生产要素参与市场成为可能 ； 电报 、海底 电缆以及传

媒行业的迅速发展 ，让一般民众能在较小的延迟下获取国际与 国 内的政治 、

经济 、军事等各领域的新闻报道 ；铁甲舰 、后膛步枪 、 飞艇 、烈性炸药等军事装

备的更新让陆地 、天空和海洋都成为战场 ，火力投送的广度 、密度和精度也在

不断提升 。 新的科技在这一时期甚至被称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。

①

工业革命提速的 １ ９ 世纪中叶也是欧洲 国家与北美的政治经济形态开

始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 。 尽管这一时期欧美 国家参与 的争斗与 １８ 世纪或

更早的情形并无本质差异 ，但持续不断地科技创新与应用 ， 在各 国变动的

国 内环境中 ， 开始直接和间接地成为相关国家在进行战争相关决策时的

影响因素 ，并体现在国际立法的实践 中 。 就直接影响而言 ，科技进步让民

众更为直接地感知战争的残酷性 ，从而采取行动影响 国家决策 。
１ ９ 世纪

５０ 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期 间 ， 报纸和 电报让英国 民众能够知道英 国军队

对伤病员 的忽视并 向英 国政府施加舆论压力 ，从而为南丁格尔开创战地

救护工作提供了可能 ，推动 了战争法与人道主义法的发展 。

②

与此同时 ，新武器 的 出 现也让欧洲 国家有所顾虑——如果战争直接

波及 民众会削弱 民众对战争行为 的支持 。 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 ， 在第一次

与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的 内容 中 ，从 １ ９ 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，欧洲大 国

的民意并未表现出反对战争
——

在第
一次世界大战将现代战争的破坏性

稍作展现之前 ， 民族主义的公众舆论在英国 、 德 国等国更是成为支持海军

扩张和对外用兵的民意基础 。
③回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的英国反战运动

可以看出 ，长期战事导致的大量平 民伤亡和对正常经济运转 的干扰对 民

意产生 了影响 。

＠从这一角度来看 ， 海牙和平会议对水雷 、气球轰炸 、敌对

？Ｈｅａｄｒｉｃｋ ，Ｄ． １９７９ ． ＴｈｅＴｏｏ ｌｓｏｆ Ｉｍｐｅ ｒ ｉａｌｉｓｍ ：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
ｇｙ

ａｎｄｔｈｅＥｘｐａｎｓ ｉｏｎｏｆ

ＥｕｒｏｐｅａｎＣｏ ｌｏｎｉａ ｌＥｍｐ ｉｒｅｓ ｉｎ ｔｈｅＮ 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Ｃｅｎｔｕｒ
ｙ

．ＴｈｅＪｏｕ ｒｎａ ｌｏｆ
ＭｏｄｅｒｎＨｉｓ ｔｏｒｙ ＊

Ｖ〇 Ｉ ．５ １ ，Ｎｏ ． ２ ，ｐｐ ．２３ １ ２６３ ．

＠Ｂｅｎｎ ，Ｄ ． ２０ １ ２ ． Ｒｅｖ ｉｅｗ ：Ｔｈｅ Ｃｒｉｍｅａｎ Ｗａｒ ａｎｄ  ｉ ｔｓ  ｌｅｓｓｏｎｓ ｆｏｒ  ｔｏｄａｙ
． 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

Ａｆｆａ ｉ ｒｓ －

，Ｖｏ Ｌ ．８８ ，Ｎｏ ．２ ，ｐｐ
．３８７
—

３９ １ ．

③Ａｎｉｅｖａｓ ，Ａ．２０ １ ２ ．１ ９ １４ ｉｎ Ｗｏｒｌｄ 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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：Ｔｈｅ 

“

Ｕｎｅｖｅｎ
”

ａｎｄ 

“

Ｃｏｍ－

ｂ ｉｎｅｄ
ｗ

Ｏｒｉ
ｇ

ｉｎｓ ｏｆ Ｗｏｒ ｌｄ Ｗ ａｒ  Ｉ ．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Ｊｏｕｒｎａ ｌ ｏｆ 

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Ｒ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 ＾Ｖｏ ｉ ． １ ９ ， Ｉ ｓｓｕｅ ４ ．

④Ｋｅ ｉ ｔｈ ， Ｒ ． １ ９７７ ．Ｔｈｅ ＡｂｏＵ ｔ ｉｏｎ ｏｆ 

Ｗａ ｒ ：Ｔｈｅ

“

Ｐｅａｃｅ Ｍｏ ｖｅｍｅｎ ｔ

”

 ｉｎ Ｂｒ ｉ ｔａ ｉｎ ， １９１ ４

１９１ ９ ． Ｃａｒｄ ｉｆｆ ：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
ｏｆ Ｗａ ｌｅｓ Ｐｒｅｓｓ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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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超越 法律 主 义 ： 主 权 国 家体 系 演 进 中 的 国 际 法 类 型 与 角 色

国商船等议题专 门缔结条约 ，实际上有着对缔约 国 民意基础的考量 。

就间接影响而言 ，工业革命带来 的科技进步和大规模产业运用 ， 为相

关国家民众影响战争决策构建 了 产业和传播体系 的基础 ，挑战 了 传统 的

外交事务
“

例外主义
”

。 随着平均教育水平的提升 、产权保护制度的健全 以

及法治等治理原则 的 确立 ， 欧洲 和北美 民众获得 了 更加广泛参 与 国 内政

治议程的资格 ，也通过媒体在一定程度上 了解 国 际事务 ， 从而对外交政策

施加影响 。 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 ， 现代战争对产业能 力 和科技水平的提

升需求也使得获取民意支持成为战争动员必不可少 的前提 。
①上文提及 的

海牙系列条约从减少战争对 民众 的直接影响 的 角 度作 出 了 规定 ， 德 国无

限制潜艇战与美 国参战的关联则是从这些条约规定的反面体现了 民意在

美国战争决策 中 的分量 。 卢西塔尼亚号等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的事件在

现代传播体系下迅速引 发美 国舆论对德 国 的不满 ，进而直接影响 了１ ９ １ ６

年美国总统大选 ， 并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推动作用？ 。

（ 二 ） 两次世界大 战 与 反 思

１ ． 主权国家体系的进一步扩张 ： 从凡尔赛体 系到联合国体 系

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完全违背 了海牙系列条约关于和平解决国际

争端 、 约束水雷战等战争行为 的规定 。 作为对一战结果的确认 ， 《凡尔赛和

约 》是一战后针对主权国家的身份和战争行为合法性的缔约活动 的起点 。

关于主权国家身份的矛盾来 自 两个方面 的 相互关联 的变化 ： 部分参战 国

的政权更迭以及在此基础上 的新的主权 国 家 的 出现 ， 欧洲之外 的 国 家进

一步参与 国际事务 。

一方面 ，

一战导致德 国 和俄 国 等部分维也纳体系 国

家政治版图 的变化和政权更迭 ； 另一方面 ， 亚洲和北美 的 主要 国家 中

国 、 日 本和美 国 在不同程度上缩小 了与英 国 、法 国 等 主导 国 的 身份差

异 。 作为战胜国 ， 中 国获得 了 以 主权 国 家 的身份参 与 巴黎和会谈判 的 资

格 ，但是从主权权利是否得到平等对待这一角度来看 ， 中 国 的领土管辖并

未完全 自 主 ， 因 而其身份仍然不 同 于英法等 国 ， 这种 身 份差异 在 后续 的

１ ９２２ 年 《九国关于 中 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》 （ 《九 国公约 》 ） 上

①Ｃｈ ｉｎ ， Ｗ ．２０ １ ９ ．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， Ｗ ａ ｒａｎｄ ｔｈｅＳ ｔ ａ ｔｅ
：Ｐａｓ ｔ ， Ｐ ｒｅ ｓｅｎ ｔ ａｎｄＦｕ ｔ ｕ ｒ ｅ ．Ｍ ｆｅｒ

－

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Ａｆｆａ ｉ ｒｓ 
■

，Ｖｏ ｌ ．９５ ， Ｉ ｓｓｕｅ４ ？ｐｐ ．７６ ５
—

７８３ ．

②Ｔｒｏｍｍ ｌｅ ｒ ，Ｆ ．２ ００９ ．Ｔ ｈｅＬｕｓ ｉｔａｎｉａＥｆｆｅｃ ｔ ：Ａｍｅ ｒ ｉｃａ

’

ｓＭｏｂ ｉ 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ａ
ｇ
ａ ｉ ｎｓ ｔ

Ｇｅ ｒｍａｎｙ
ｉ ｎＷｏｒ ｌｄＷａｒ Ｉ ．ＧｅｒｍａｎＳｔｕｄ ｉｅｓＲｅｖ ｉｅｗ －

，Ｖｏ ｌ ．３２ ，Ｎｏ ．２ ，ｐｐ
． ２４ １ ２６６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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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旦 国际关系评论第 ３５ 辑

体现得更为直接 。 日本则获得与英国 、法国 、意大利更接近的身份 根

据 《凡尔赛和约 》成为国联的常任理事国 。 而美国 因为国 内两党分歧 、 民众

对孤立主义的支持以及对英法主导 巴黎和会的不满等原 因 ，

一直未加人

国联 。 但美国在扩张的主权 国家体系 中获得 回报 ， 其与英法等 国平等的

地位在确立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亚太地区领土秩序的华盛顿体系 中得到认可 。

在同一时期 ，关于战争行为合法性以及交战规则 的缔约活动也是 国

际法发展的重点领域 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 国违反海牙系列公约 、 主

权国家数量增多的背景下 ，
１ ９２８ 年 《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

般条约 》 （ 《非战公约 》 ）在 １ ８９９ 年海牙 《 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公约 》提出避免

诉诸武力之后 ，再一次提出废弃将战争作为解决 国际争端的工具 ，缔约 国

数量从 ４４ 个增加到 ６３ 个 。 然而 ，无论是美 国提出 的 门 罗主义的适用 ， 还

是英国提出 的在其 自 治领等地区的特殊利益 ， 抑或法国对保卫同盟 国权

利的保 留 ，都表明 国际法仍然认可这些 国家在战争行为合法性的边界上

与其他国家的差异 。 在交战规则方面 ， 随着凡尔赛
一

华盛顿体系 内各 国

的重要利益不再局限于欧洲 ，而是扩展到全球范围 ， 处在主导地位的欧洲

国家以及美国 、 日 本开始重点关注海军建设 ， 《美英法意 日 五 国关于限制

海军军备条约 》 （ 《五国海军条约 》 ）对海军吨位 、火炮 口径和亚太地区基地

的规定 ，反映了各国在实力基础上的妥协与平衡 。

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快表 明 ， 在主要 国家决定不遵守条约的情

况下 ，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下的 国际条约与 １ ９ 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

的条约一样 ，无法起到维护和平秩序的作用 。 即便主导 国联的英法等 国

能对德国和 日本的意图 以及可能的战争后果进行判断 ， 也难 以 冒 着主动

升级局势的风险预防性地采取直接对抗的行动 。 这就如 同 国 内法不能预

防性地消除违法行为——作为维护既有状态 的 回应性规则 ， 无论 国 际法

还是国 内法 ，都需要在违法行为出现之后 ， 才能成比例地确认其违法性质

和程度 。 少数国家在二战后试图发展
“

预防性战争
”

或
“

先发制人式
”

军事

行动的概念并确立合法性 ，但是并未形成相应国际法规则 。
①

在确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基础上 ， 《联合国宪章 》 以及之后的多

？Ｇａｒｒｅｎ ？Ｄ ．２０ １ ９ ．Ｐｒｅｖｅｎｔ ｉｖｅＷａｒ ：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Ｃ ｌａ ｓｓｉｃａ ｌａｎｄＣｏｎ ｔｅｍ
ｐｏｒａｒ

ｙ
．

Ｊｏｕ ｒｎａ ｌ ｏｆ 

Ｍｉ ｌ ｉ ｔａｒｙ 
Ｅｔｈ ｉｃｓ  ｔＶｏ ｌ ． １ ８ ，Ｉｓｓｕｅ ３ ，ｐｐ ．２０４ ２２２ ．

８０



■ 超越 法律主义 ： 主权 国 家体 系 演进 中 的 国 际法 类 型 与 角 色

个国际条约对主权国家的身份和战争行为的合法性作 出 了不同于二战前

的安排 ，这既包括建立新的规定主权 国家参与 国 际事务决策资格和使用

武力 的边界的规则 ， 也包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多项条约——如 日 内

瓦系列公约
——

的重 申 和纳人 。 就主权 国家间 的相对地位而言 ， 除一些

法西斯战败国主权权利受到削减 ， 联合 国体系在 国 际法原则上进一步强

调 了成员 国主权的平等和不受侵犯 ， 尤其是对关系 到 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

事务决策 ，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 ， 其通过联合国大会或其他多边 国际条约参

与决策的权利在规范意义上获得广泛认可 。 换言之 ， 相 比于二战前的体

系 ， 实力相对弱小的 国家在国际事务决策 中 的分量增加 ， 与主导 国际事务

的大国 的身份差异得以缩小 。
？同时在主权 国家数量持续多年增长后 ，联

合国体系 内获得承认的 主权国家数量和边界也基本稳定 ， 战争行为 的合

法性边界也被进一步缩小 。 与 《非战公约 》的措辞相 比 ， 《联合国宪章 》直接

明确了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 国际法上属于不合法行为 ， 同时规定在集

体安全机制下可以合法使用包括 自卫权在 内 的武力 。

当然 ，无论是在主权国家相对地位的界定上 ，还是在战争行为的规范

中 ， 身份差异的缩小并不等 同 于差异 的消除 。 从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 的

决策机制来看 ， 国际法赋予 了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 和非常任理事 国

在判定使用武力行为 的性质 、 维护和平与安全等议题上更大的议程设置

和决策的权力 。 这种身份上的差异在功能上有实 际的需求 ： 不 同 国家在

人 口 、经济实力 、资源禀赋 、对国际贸易 的需求等维度上存在 巨大差异 ，并

且在一般状态下 ， 国家为涉及他国或国际事务投人资源的意愿和能力 ，都

取决于与 自身利益的相关程度 。
？而对网络 、太空等领域战争行为 的不全

面约束则反映了部分国 家试图利用科技优势 ， 在战争行为 的选项上避免

①Ｗｅ ｉｎｓｃｈｅ ｌ ， Ｈ ＿１ ９ ５ １ ． Ｔｈｅ Ｄｏｃ ｔｒ ｉｎｅ ｏｆ ｔｈｅ Ｅｑｕａ ｌ ｉｔｙ 
ｏｆ Ｓｔａｔｅｓ ａｎｄ  Ｉ ｔｓ Ｒｅｃｅｎｔ Ｍｏｄ ｉ ｆ ｉ

－

ｃａ ｔ ｉｏｎｓ ．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Ｊｏｕ ｒｎａ ｌ ｏｆ 

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Ｌａｗ  ｔＶｏ ｌ ．４５ ，Ｉｓｓｕｅ ３ ，ｐｐ ．４ １ ７
＿

４４２ ．

② 一

些研究认为 ， 国家利益及相关认知可 以被塑造 。 但是正如英 国前首相帕 麦斯顿

（ Ｐａ ｌｍｅ ｒｓｔｏｎ ）在英 国国会所说 ，英国选择盟友和敌人时需要决策者一直从英国 自 身的利益 出

发 （原文为
“

Ｗｅ ｈａｖｅ ｎｏｅｔｅｒｎａ ｌ ａ ｌｌ ｉｅｓ ’ａｎｄｗｅｈａｖｅｎｏ
ｐｅｒｐｅｔｕａ ｌｅｎｅｍｉｅｓ ． Ｏｕ ｒ ｉｎ ｔｅ ｒｅｓ ｔｓａ ｒｅ

ｅｔｅｒｎａ ｌａｎｄｐｅｒｐｅｔｕａ ｌ ，ａｎｄ ｔｈｏｓｅ ｉｎｔｅｒｅｓ ｔｓ ｉ ｔ ｉｓｏｕｒｄｕｔｙ
ｔｏｆｏ ｌ ｌｏｗ

”

） 。 转 引 自Ｍ ｉｉ ｌ ｌ ｅｒ ’Ｆ ．

２００２ ．Ｂｒ ｉ ｔ ｉｓｈＰｅｒｃｅｐｔ ｉｏｎｓｏｆ Ｒｅｖｏ ｌｕ ｔ ｉｏｎａｒｙ
Ｇｅｒｍａｎｙ ：１８４８

—

１ ８４９ ．ＩｎＢｒｉ ｔａ ｉｎａｎｄｔｈｅＧｅｒ
？

ｍａｎ
Ｑｕｅｓ ｔ ｉｏｎ ．Ｐａ ｌｇ

ｒａｖｅ Ｍａｃｍｉ ｌ ｌａｎ ：Ｌｏｎｄｏｎ ＊ｐｐ ．５６ １０７ ，也即 国家利益和认知 的可塑性不

影响国家行为动机和行为选择上的 自利 。

８ １



＿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３５ 辑

受到 国际法的约束 ，从而塑造 自 身 的优势地位 。

２ ． 科技进步与扩散下的公众参与

２０ 世纪是科技迅速发展的时期 ， 武器装备 ， 国际交通 、 贸易 和通信的

基础设施 ， 以及工农业生产等方面 的科技水平 ，都在全球范 围得到显著

提升 ，这些变化也成为主权国家在界定相互身份差异 以及选择战争行为

时的重要影响 因素 。 随着通信技术和大众传媒 的发展 ， 在 民众能够参与

政治活动并 自下而上地表达立场的 国 家 中 ，传统欧洲式的将主权外交活

动局限于专业人员 的例外主义 已不再可行 尤其是非欧美 国家的 民众 ，

在主权 国家认同逐渐建立的 同时 ，也能获取关于各 国在谈判等活动 中存

在的身份差异信息 ， 并在国 内政治议程 中对决策者施加影响 。 从历史经

验来看 ， 处在 国 际事务决策主导地位 的 国家的 民众一般不反对本 国 的优

越地位 ， 而利益受到损害的 国 家的 民众一般会反对差异性 的 身份安排和

利益划分 。 例如 ，
１ ９ １９ 年 中 国 虽然参与 巴 黎和会谈判 ， 但在涉及 中 国

领土等议题上被排除在决策进程之外 ，英法等 国 民众并未对此发声 ， 但

是电报技术让中 国 国 内媒体能同步报道这一局面 ， 从而引 发五 四运动等

大规模抗议活动 ，最终在 国 内舆论压力下 ， 中 国代表团拒绝签署 《凡尔赛

和约 》 。

②

对战争行为和交战规则 的边界来说 ， 科技进步是 国 际法在相关领域

进行更新的前提 。 随着航空技术在 民用 和军事领域的应用 ， 第一次世界

大战前禁止气球轰炸的条约很快就不具有实际意义 。 核生化武器在第一

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被发明使用后 ，其 巨大的杀伤力在现代

通信和传播技术下为众多国家决策者和 民众迅速了解 。 缔结禁止大规模

杀伤性武器研发 、生产和使用的 国 际条约在全球范 围获得广泛支持 。
③科

技在全球范 围全面进步的影响 ， 还显著体现在大幅抬升 了欧美 国家在领

①Ｈｅａｄ ｌ ｅ
ｙ ， Ｊ ． ｅ ｔ ａ ｌ （ ｅｄｓ ．

）
． ２０ １ ２ ． ＰｕＷ ｉｃ Ｐｆｌ ｒ ｆ ｉｃ ｉ

／
ｗ ｒ ｉ〇ｒｔＦｏｒｅ ｉｇ

ｎ Ｐｏ／ ｉ ｃ
ｙ

． Ｐａ ｌｇ
ｒａｖｅ Ｍａｃ

－

ｍｉ ｌｉａｎ ．

② 郭双林 ： 《 电报与政治时间 ： 重新理解一九一九年 的
“

五 四事件
”

》 ， 《 中共党史研究 》

２０ １ ９ 年第 １ １ 期 。

③ 当然 ， 如果一些 国家试图通过研发获得军事等领域的优势 ， 国 际法 的禁止性规定在

多大程度上能够被遵守具有不确定性 。 例如 ，美 国作为 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》的缔约 国 ， 却反

对建立生物武器核查机制 ，但是其立场并不能否定生物武器的使用在规范意义上已成为 国际

法禁止的战争行为 。

８ ２



■ 超越法律主 义 ： 主权 国 家体 系 演进 中 的 国 际 法 类 型 与 角 色

土之外使用武力改变其他国家身份的成本上 。 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

对阿尔及利亚争取建立主权国家行动的武力镇压是典型案例 。 尽管法国

在战争 中一直 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 ，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 ， 阿尔及利

亚反殖民武装力量不仅能够直接给法 国造成巨 大混乱和损失 ， 并且战争

的残酷性经媒体在全球广泛报道 ，法 国无法在不影响其 国 内稳定 的情况

下长期维持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控制 。
？

这并不表示现代科技是殖 民地解放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不 同 国

家或地区的进程是复杂因素作用 的结果 ， 相互之间也存在 巨大差异 。 然

而 ，在这一过程中 ， 内政 、外交 、经济 、军事等因素的组合主要具有
“

本地化
”

特征 ； 现代科技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使用 ，在显著提高武力 占领成本的 同

时 ，也使其无法隐匿于大众传媒和各 国 民众的视线之外 ， 反殖 民运动维护

的主权权利也不再是通过专业外交人员达成协议 即能合法交换的利益 。

２０ 世纪与 １ ９ 世纪在国际法上的对 比显著体现了这一变化 在 １ ９ 世纪

通过条约买卖主权领土 、划分殖 民地 、 占领其他 国 家领土等是常见现象 ；

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， 主权 国 家的领土和管辖权等权利相 比于 １ ９

世纪 ， 大多进人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。 尽管可以从实力平衡 、经济全球化等

角度阐释这种稳定状态在不同 区域的具体原因 ，但从 国际法的演进角度

来看 ，现代科技在反殖民武装斗争 、 国 际法原则传播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具

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。

四 、 关 于非 身份事务的 国 际 法 ：

碎 片 化进程 与 反碎 片 化斗争

（
一

） 从维也纳体系 到 第 二次世界大 战 前 的缔 约 与 条 约 推广

作为主权国家体系 的先加人者 ， 维也纳体系下 的欧洲 国 家借助其经

济 、 军事 、科技等多方面的优势 ， 在主权 国家体系扩张的过程 中 向 其他地

区推广了包括贸易 、通信 、海关 、海商 、环保等多领域的 国际法规则 。 其中 ，

由科技进步所扩展的新兴领域在提升国 际交往的效率和扩大 国 际交往的

①Ｖｉｎｃｅ ，Ｎ ． ２０２０ ．Ｗａ ｒ ， Ｔ？记 Ｐａ ｌｇ
ｒａｖｅ Ｍａｃｍ ｉ ｌ ｌａｎ ．

８３



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３５ 辑

规模的 同时 ，也在规则制定和实施方面反映 了领先 国家的偏好 。 因此对

应上文 ，本部分将从主权国家体系扩张和科技进步两个维度展开论述 。

１ ． 主权国家体系的扩张

在 １ ９ 世纪 ， 贸易利益是欧美相互争斗 以及使用武力打开其他国家 国

门的主要 目 的之一 。 在维也纳体系下 ， 专 门 条约或条款以不 同 的方式广

泛用于规制欧美 国家主导的贸易 ， 以及首要服务于贸易 的通信 、海关等事

务 。 对于欧美定义的
“

文明 国家
”

范 围 内 的此类事务 ，

一般在相对平等的

“

互惠
’ ’

（ ｒｅｃ 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）基础上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 。 尽管在关税高低 、产业

准人门类等议题上会发生严重冲突 ，但就和平时期 的条约 内容而言 ，缔约

方在管辖权 、产业政策等方面的主权权利不会直接受到侵犯 ，并且在欧美

范围内实施了最惠国原则等贸易规则上的创新实践 。 具有代表性的条约

包括 １ ８６０ 年英法缔结 的 《科布顿条约 ＞ （ 《英法商约 》 ） ， 以 及之后英 国 、 法

国 、德国 、 比利时 、意大利等国之间签署 的大量贸易条约 。 １ ９０２ 年缔结的

《布鲁塞尔食糖公约 》在反补贴和反倾销 国 际立法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。 与

此同时 ，在国际邮政 、水资源保护 、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 ， 欧美 国家也开始

根据利益契合点缔结合作条约 ， 如加拿大与美 国在 １９ １６ 年缔结 《候鸟 条

约 》等 。

而被欧美国家视为
“

文明 国 家
”

范 围之外 的 国家和地 区 ， 包括贸 易条

约在内 的各种事务性规则大多在欧美国家的主导下订立 。 尤其是与产业

利益密切相关的贸易 和海关等领域 ， 欧美国家之外 的 国家或地 区的主权

权利在这一时期的缔约 中经常受到ｇ犯 。 例如 ， 前文提及的 《 巴尔塔利曼

条约 》即规定英国在奥斯曼帝国有贸易特权和豁免 ，但并未规定后者有对

等的贸易权利 。 在之后英国与泰 国 等 国签订的条约 中 ，关税 、市场准人等

条款常与领事裁判权等共同 出现 。 直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之后 ，这种与不对

等的主权权利让渡相关联的 贸易规则 ， 才随着领事裁判权的逐步取消而

在规范意义上趋于平等 。 邮政 、港 口 航运等方面的规则也在欧美 国家扩

展贸易 网络的过程中得以推广至其他 国家和地区 。 至于资源保护类的环

保条约 ，在这一时期与贸易利益无关 ， 欧美 国家仍然认为其只属于
“

文明

国家
”

间的 国际合作领域 。

２ ？ 科技进步

欧美国家率先在 １ 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上半叶取得的科技进步 ，与贸易等

８４



■ 超越 法律 主 义 ： 主权 国 家体 系 演进 中 的 国 际 法 类 型 与 角 色

领域国际法规则的发展形成密切 的互动关系 。 其一 ，工业革命 以及相关

技术的
“

外溢效应
＂

（ ｓｐ ｉ ｌ ｌｏｖｅｒｅｆｆｅｃ ｔ ）使得欧美国家能在相近的水平上参与

产业分工和消费 ，协调工业产能和市场准人成为必需 ，最惠 国待遇 以及反

倾销反补贴等规则 即应对此类需求的产物 。 人员 和商品流动规模的扩大

对邮政 、物流和通信等方面的跨国合作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。 例如 ， 正是

在这一时期 ，现代电报和邮政系统的雏形在欧洲建立 ， 并逐步在欧美以及

更大范围建立起网络 。
？通过主导技术标准和规则 的制定 ，推动新科技的

运用和相应的跨国体系 的建立 ， 欧美 国家得 以更有效地增强或维护其相

对于其他地区的整体优势 。 以 电报为例 ，便捷的信息传递显著提升了生

产国 、原料产地以及市场的连接效率
——而掌控这一通信体系 的 国家显

然能获取主要利益 。 与之类似 ，在海商 、 民用航空等 因科技进步而出现国

际合作需求的领域 ，早期 国 际规则 的制定 同样 由 欧美 国家指导 ， 如 《海牙

规则 》和 《 巴黎公约 》等国际条约 。

其二 ， 欧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。

一方面 ，欧美 国

家在领事裁判权等不对等规则的基础上推广 电信等领域的事务性条约和

设施建设 ，导致其他 国家和地区在这些新兴领域 的利益大多被前者不合

理地攫取 ，更谈不上主张主权权利 ； 另
一方面 ， 引 人的 电信 、 民航等规则 以

及基础设施体系对提升这些 国家严重滞后 的产业 、科技以及教育水平都

能起到积极作用 。 同样以 电报为例 ， 中 国 清政府加入相关条约并建设 电

报体系的过程反映 了外来影响 的双重性 。 起初 ， 清政府对引人电报持怀

疑和抵制态度 ， 国 内 的电报设施最早 由 丹麦 、 比利时等欧洲 国家建立和运

营 。

②然而 ， 电报在中法战争 以及 国际贸 易 中体现出 的重要作用改变 了清

政府对现代通信体系 的立场 ， 而 电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使用也促进技术

和国际法知识的外溢 ，如 １ ９ 世纪的电报规则并未考虑中文的编码需求 ，但

通过这一体系 ，专业人员 和 民众可 以更深入地了解 电报和其他领域 国 际

① １ ８６５ 年 ， ２０ 个欧洲 国家建立国际电报联盟 ， 随着无线电报的发展 ，在 １９０６ 年更名 为

国际电信联盟 。 １ ８７４ 年 ， ２２ 个欧洲 国家以及美国发起成立
“

邮政总联盟
”

，也逐步扩展到其他

地区 。

？Ｓｅｇｅｒ ｉｎｋ ，Ｊ ． ＆ Ｂｌｏｃｋ ，Ｄ ．２０２３ ．Ｔｅｃｈｎｏｄ ｉｐ ｌｏｍａｔ ｉｃ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ｏｆＴｅｒｒｉ ｔｏｒｉ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：

Ｎｅ
ｇ
ｏ ｔ ｉａ ｔ ｉｎ

ｇ
Ｃｈ ｉｎｅｓｅＳｏｖｅｒｅｉ

ｇ
ｎ ｔ

ｙ
Ｔｈｒｏｕ

ｇ
ｈ Ｉｎ ｆｒａｓ ｔ ｒｕｃ ｔｕｒｅ ｉｎＳｅｍｉ

－

ｃｏ ｌｏｎｉａｌＴｉａｎ
ｊ

ｉｎ ，１ ９０ １
—

１ ９０８ ．Ｔｅｒｒｉ ｔｏｒｙ ＾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ｓ ，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－

，Ｖｏ ｌ ． ｌ ｌ ，Ｉ ｓｓｕｅ ５ ，９９ １ １ ０ １ １ ．

８５



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３ ５ 辑

规则的演进方向 ，这种知识积累为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 国参与 国际谈判解决

中文编码问题奠定 了基础 。

（ 二 ） 稳定主权 国 家体 系 下 的 碎 片 化 与 反碎 片 化

１
． 主权国家体系 的扩张与稳定化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殖民地解放运动 以 及不结盟运动 中 ， 非欧美

国家或政治实体的 目标包括在政治 、 经济 、文化等多方面的 国 际事务 中取

得与欧美国家平等 的权利 。
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 ， 发展 中 国家对建

立
“

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
”

和
“

国际信息新秩序
”

的推动 ， 即追求与欧美平等

地位的直接体现 。
①一方面 ，在身份差异显著缩小并且总体稳定的 主权国

家体系形成后 ， 原先与领事裁判权等不对等规则 密切关联的事务性规则

需要适应更为平等化的 国际环境 ； 另一方面 ， 众多发展 中 国家和转型经济

体相对滞后的发展水平 ， 有利于欧美 国 家通过更为复杂精细 的事务性规

则获取利益 。
②从这一时期事务性规则 的演进过程和结果来看 ， 欧美国家

在其能够主导的范围 内 ， 持续采取 了规则碎片化和拓展新兴议题领域的

措施 。

事务性规则 中 的碎片化特征首先突 出地体现在贸易 、金融 、科技等传

统领域 。
③针对多样化的利益需求 ， 国 际社会有两种不 同 的权利划分模式

和缔约主张 。

一种是强调综合考虑事务性规则对缔约方的社会和经济发

展的影响 。 大部分非欧美国家对
“

发展权
”

的主张正是重视事务性规则 的

多方面影响 的体现 。 另
一种则是主张细分具体的议题领域 ， 并针对各个

领域分别缔结条约 ， 而忽视规则叠加之后的综合性经济和社会影响 。 同

样是以基因工程和育种技术为例 ，农产品的进出 口 一般属于 ＷＴＯ 等多边

贸易规则 的规制范围 ； 然而对于使用 了基 因工程 的农产品 的跨境转移可

能引发的风险 ，则是通过 《生物多样性公约 》框架下 的环境条约进行规制

①Ａｒ
ｇ
ｕｍｅｄｏ ，Ａ ．１ ９８１ ． Ｔｈｅ Ｎｅｗ Ｗｏｒ ｌｄ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 Ｏｒｄｅ ｒ ａｎｄ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Ｐｏｗｅ ｒ ．

Ｊｏｕｒｎａ ｌ ｏｆ 

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Ａｊｆａ ｉ ｒｓ  ＾Ｖｏｌ ．３５ ，Ｎｏ ．２ ，ｐｐ
． １ ７９ １ ８８ ．

②Ｄｅｖａｄｏｓｓ ，Ｓ ．２００６ ．Ｗｈ
ｙｄｏ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ｇ

ｃｏｕｎｔｒ ｉｅｓｒｅｓｉｓｔ
ｇｌｏｂａ ｌｔｒａｄｅａｇｒｅｅｍｅｎ ｔｓ？

Ｔｈｅ Ｊｏｕｒｎａ ｌ ｏｆ 
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Ｔｒａｄｅ ＆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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 ：Ａｎ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ａｎｄＣｏｍ？

ｐａ ｒａ ｔ ｉ ｖｅ Ｒｅｖ ｉｅｗ ，Ｖｏｌ ． １ ５ ，Ｉ ｓｓｕｅ ２ ，ｐｐ ． １ ９ １ ２０８ ．

③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， Ａ ． ＆ Ｔｒｅｂｉ ｌｃｏｃｋ ， Ｍ ．２０ １ ３ ．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 ｉｎ 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ＴｒａｄｅＬａｗ ：

Ｉｎｓ ｉ

ｇｈｔｓ Ｆｒｏｍ ｔｈｅ Ｇ ｌｏｂａ ｌ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Ｒｅｇｉｍｅ ．ＷｏｒｌｄＴｒａｄｅ Ｒｅ ｖ ｉ ｅｗ
 ｔＶｏ ｌ ． １ ２ ，ｐｐ

． ６２１ ６５２ ．

８６



■ 超 越法律 主 义 ： 主权 国 家体 系 演进 中 的 国 际 法 类 型 与 角 色

的 各国在长期谈判之后缔结 了监管力度较弱 的 《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

议定书 》和 《名古屋议定书 》 。

与规则碎片化并行的是欧美 国家对议题领域和规则有偏 向性 的创

新 。 基因工程之外 ，环保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新兴领域 。 与贸易规则并行的

多边环境协议成为设定进 出 口 环保标准的 国 际法依据 ， 这种安排显然有

利于环保技术领先的 国家按其需求进行选择性适用 。 例如 ， 欧美 国家在

碳关税 、热带森林管理等议题上对 中 国 、 巴西等 国施加 巨 大压力 ， 而对涉

及众多亚非拉国家的荒漠化 、 重金属污染等环境挑战则投人相对较少的

资源 。

大部分的非欧美 国 家反对各种议题领域相互割裂 的碎片化 国 际立

法 ，强调具体议题领域与其整体利益的相关性 。
①例如 ， 在气候治理领域 ，

大部分的发展中 国家对欧盟和美国 以减缓气候变化为名采取贸易保护措

施的
“

生态帝国主义
”

持反对态度 ，认为碳关税等贸易壁垒忽视 了很多 国

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。 因而这些 国家在认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

必要性的 同时 ，也认为需要考虑气候治理对其他议题领域的影响 ， 主张将

其纳人联合 国 主导 的更为整体 的 全球发展框架
——从 国 际法 的 角 度来

看 ，这即主张建立气候治理的权利义务与各 国在经济增长 、 国际贸易等方

面权利义务的联动 。

２ ． 科技进步

对于构建和运行更为碎片化的事务性规则 ， 产业应用领域的科技进

步从两个方面为处在主导地位的 国家维护领先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 。

一

是以现代通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础 ， 对传统议题领域 的部分规则进

行迭代升级 ，强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 。 国际资金业务报文通信系统 ＳＷ ＩＦＴ

的建立和使用具有代表性 。 依托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金融领域的优势 ，

欧美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发起建立的 ＳＷ ＩＦＴ 系统迅速成为主要的 国际

资金业务基础设施 ， 具有公共产 品 的属性 。 其规则 的设置和 阐释虽然是

国际金融法的一部分 ，但主要受到欧盟和美 国 的影响 ， 尤其是需要遵守其

登记地 比利时的法律和政策 。 鉴于资金业 务对 国 际贸易和金融 的重要

①Ａｎ
ｇｈ ｉｅ ， Ａ． ２０２３ ．Ｒｅ ｔｈ ｉｎｋｉｎｇ

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Ｌａｗ ：ＡＴＷＡＩＬ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 ．

ｐｅａ ｒ ｔ Ｊｏｕ ｒｎａ ｌ ｏｆ 

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Ｌａｗ ，Ｖｏ ｌ ．３４ ， Ｉ ｓｓｕｅ１ ，ｐｐ ．７ １ １ ２ ．

８７



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３５ 辑

性 ，欧美国家对这一细分领域规则 的掌控显然能够发挥其杠杆作用倍增

话语权 ，并维护其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 。
①同样 ，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软件

和硬件设施水平的提升 ， 也为欧美 国家在环保领域推动制定碳标签和碳

足迹盘查等规则提供了技术基础 。

二是对于新兴的国际互联网产业 ， 包括数字传媒 、 电子商务和社交平

台等 ，欧美国家致力于构建不 同 于其他经贸领域的治理规则 。 从互联 网

根服务器等基础设施到对各 国 民众数据的处理 ， 欧美 国家的公共或私营

部门都 占据着重要节点位置 ， 其活动涉及 国 际数据流动和其他 国家民众

信息的使用 ，其立场也侧重于维护服务提供商的利益 。 尽管欧盟与美 国

在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权力 和收益划分上存在分歧 ，但双方对维护在数

字经济领域的共同优势地位的立场是一致的 。
②

其他国家在强调规则 的整体性和公平性的 同 时 ， 也借助相关领域的

科技进步为反碎片化斗争提供 了 更多的可能 。 在金融 、 贸易等经 由信息

技术升级的传统议题领域 ，建立与欧美 国家主导机制并行的支付 、环保等

规则和基础设施 ，能有效制衡欧美 国家 的主导地位 。 例如 ， 中 国 的人民 币

跨境支付系统 （ＣＩＰＳ ）既与 ＳＷＩＦＴ 系统相连接 ， 又提供了减少欧美单边干

预的通信和支付渠道选择 。
③在涉及贸易 的碳交易规则方面 ， 多个 国家 已

具备建立和运行碳市场的能力 ， 对欧美希望建立 中心化交易机制 的立场

持抵制态度 。 而在互联网领域 ， 众多非欧美 国家主张制定维护各 国 网络

和数字主权的 国际法规则 。 尽管联合国政府间工作组 尚未取得实质性进

展 ，但将网络和数字主权等议题列人国际议程 ，无疑是平衡欧美国家与其

他国家利益的重要进展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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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

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ｓ ，Ｖｏ ｌ ．２８ ，Ｉｓｓｕｅ ３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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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
ｎ ｏｒ Ｎｏｔ ｔｏＳ ｉ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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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超越 法律主义 ： 主权 国 家体 系 演进 中 的 国 际 法 类 型 与 角 色

五 、 结论 ： 国 际 法的 贡献与 局 限

（
一

） 作 为 结果 与 基础 ： 国 际法 的 双重 角 色

通过对国际法演进历史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出 ，无论是身份性规则还是

事务性规则都扮演着双重角色并交替出现 ：作为相关国家对权利义务状态

进行确认的结果和各国争取新的权利义务安排的规则基础 。 就身份性规则

而言 ，差异的缩小是国际法在两个多世纪演进中的显著特点 。 这一进程并

非线性的
——多次战争之后 的反思与身份差异缩小的交替关系 ， 是能直

接观察到的现象 ；从科技水平以及相关国家 内部形态等角度来看 ， 尽管有

学说将国际法的本质归结为
“

国际礼让
”

（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ｃｏｍ ｉ ｔｙ ） ，但是身份

差异在国际法规则 中的缩小不是
“

国际礼让
”

或一些 国家
“

善意
”

的结果 。
①

就一般状态而言 ， 战争成本的上升 、 主要 国家的 内部变化以及科技知识的

传播等因素能为理解身份规则 的演进提供更为客观的解释 。 而在前一个

阶段形成的身份规则 ， 又在新的共识形成之前成为 国 际交往 中确定主权

权利和义务的依据 。

从 １ 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上半叶 ，身份性规则包含的领事裁判权等差异化

设定还为欧美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等事务 中获取不正当利益提供 了

规则基础 。 虽然事务性规则是 中立的 ，但是 由 于欧美在科技 、产业等各方

面的领先优势 ，这些规则主要反映 了其在 国际交往 中 的利益诉求 ，也有利

于巩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全面优势 。

一些发展 中 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

后实施的
“

进 口替代
”

战略 ， 正是对本 国弱势产业在 国 际贸易 中缺乏竞争

力的担忧的直接反映 。 随着身份差异的缩小 以及部分非欧美 国家产业和

科技能力 的提升 ，传统的事务性规则对欧美产业优势的维护作用显著减

弱 。 然而 ，互惠原则 、 自 由 贸易理念等已在国际法上获得广泛的认可 ，并得

到受益群体的 支持 。 以原有 的规则 为基础进行更新和细化而非直接否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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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对仍在科技水平 、传播渠道 、金融等领域 占据优势的欧美 国家而言 ， 是

更为有利的选择 。

（ 二 ） 对法律主义 的 有 限超越

在两个多世纪里 尤其是 ２０ 世纪以来 ， 国际法的演进历程表明 ，作

为一种共同实践路径 的法律主义 ， 逐渐成为 国家与非 国 家行为体 中认可

度较高的 国际权利和义务划分方式 。 这一进程同时也表明 ， 在科技水平 、

产业能力 、议程设置等影响 因素方面 ， 国际法的演进与 国 际政治的进程存

在诸多相通之处 。
？例如 ，本文提及的某些身份差异对于维护 国 际和平与

安全的必要性 、 围绕事务性规则 的碎片化与反碎片化斗争等 ， 都体现了 国

际政治对国际法的影 响 ， 也反映 出 后者在解决 国 际冲突时的局 限性 。 而

武力人侵行动的不时发生 ， 则直接挑战和 削 弱 了 国 际法 的实际效用 。 因

此 ，在国际法受到国际政治影响的意义上 ， 如果要使 国 际秩序对大部分国

家和 民众的利益更为友好 ，就有必要超越法律主义 ， 充分考虑 国 际立法与

司法的局限性 。

尽管如此 ，法律主义对于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仍然表现 出 不可忽视的

积极价值 ，并且尚未消退 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总体稳定 的主权国家

体系下 ，人类整体发展水平得到前所未有 的提高 ， 主权平等 、保护人权等

理念也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并获得认同 。

一些发展 中 国家在科技和产业

能力方面的提升也表明 ，虽然事务性规则更加维护欧美 国家的先发优势 ，

但相对落后 的 国家在现行规则下仍有可观的空 间取得经济 、科技等领域

的増长 。 这并非认为这种发展可 以简单归 因于 国 际法 的发展 ， 而是认为

国际法在确认和维护 国际秩序的 同时 ， 也为其变化创造生产力 和观念上

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 ，法律主义不能被完全放弃 。
？在不引 发 国 际秩

序剧烈震荡的前提下 ， 法律主义作为一种立场或主张仍然值得 国 家与非

国家行为体秉持 ，在技术扩散 、 民众参与和认知等方面逐渐改变 国 际法演

进的基础 ， 同时更好地发挥国际法的规范性力量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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